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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
《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
（试行）》，根据军队特殊要求和
文职人员身份特点，对涉及文职
人员切身利益的具体事项进行
了科学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

●记者6日从中国铁路太原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我国又一
条重要煤运通道朔准铁路于
日前正式开通运营。

●因工作日午餐饮酒，湖南常德
汉寿县3个乡镇5名党员干部日
前被处分。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上接第三版）

第四章 线索处置
第二十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

加强对问题线索的集中管理、分类处
置、定期清理。信访举报部门归口受
理同级党委管理的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以及监察对象涉嫌违纪或者职务
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的信访举报，统
一接收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或者
派出机构以及其他单位移交的相关
信访举报，移送本机关有关部门，深
入分析信访形势，及时反映损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巡视巡察工作机构和审计机关、
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单位发现
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
题线索，应当及时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办理。

监督检查部门、审查调查部门、
干部监督部门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应当送案件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不属于本部门受
理范围的，经审批后移送案件监督管
理部门，由其按程序转交相关监督执
纪部门办理。

第二十一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
当结合问题线索所涉及地区、部门、
单位总体情况，综合分析，按照谈话
函询、初步核实、暂存待查、予以了结
4类方式进行处置。

线索处置不得拖延和积压，处置
意见应当在收到问题线索之日起1个
月内提出，并制定处置方案，履行审
批手续。

第二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
反映同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
常委、监委委员，以及所辖地区、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问题线索和线
索处置情况，应当及时向上级纪检监
察机关报告。

第二十三条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
对问题线索实行集中管理、动态更新、
定期汇总核对，提出分办意见，报纪检
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按程序移送
承办部门。承办部门应当指定专人负
责管理问题线索，逐件编号登记、建立
管理台账。线索管理处置各环节应当
由经手人员签名，全程登记备查。

第二十四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
当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听取问题线索综合情况汇报，进
行分析研判，对重要检举事项和反映
问题集中的领域深入研究，提出处置
要求，做到件件有着落。

第二十五条 承办部门应当做
好线索处置归档工作，归档材料齐
全 完 整 ，载 明 领 导 批 示 和 处 置 过
程。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定期汇总、
核对问题线索及处置情况，向纪检
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报告，并向相
关部门通报。

第五章 谈话函询
第二十六条 各级党委（党组）

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推动加强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经常拿起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武器，及时开展谈话提醒、
约谈函询，促使党员、干部以及监察
对象增强党的观念和纪律意识。

第二十七条 纪检监察机关采
取谈话函询方式处置问题线索，应当
起草谈话函询报批请示，拟订谈话方
案和相关工作预案，按程序报批。需
要谈话函询下一级党委（党组）主要
负责人的，应当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
负责人批准，必要时向同级党委主要
负责人报告。

第二十八条 谈话应当由纪检
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或者承办部门
负责人进行，可以由被谈话人所在党
委（党组）、纪委监委（纪检监察组、纪
检监察工委）有关负责人陪同；经批
准也可以委托被谈话人所在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进行。

谈话应当在具备安全保障条件
的场所进行。由纪检监察机关谈话
的，应当制作谈话笔录，谈话后可以
视情况由被谈话人写出书面说明。

第二十九条 纪检监察机关进
行函询应当以办公厅（室）名义发函给
被反映人，并抄送其所在党委（党组）
和派驻纪检监察组主要负责人。被函
询人应当在收到函件后 15 个工作日
内写出说明材料，由其所在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发函回复。

被函询人为党委（党组）主要负
责人的，或者被函询人所作说明涉及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应当直接
发函回复纪检监察机关。

第三十条 承办部门应当在谈
话结束或者收到函询回复后1个月内
写出情况报告和处置意见，按程序报
批。根据不同情形作出相应处理：

（一）反映不实，或者没有证据证
明存在问题的，予以采信了结，并向
被函询人发函反馈。

（二）问题轻微，不需要追究纪律
责任的，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
令检查、诫勉谈话等方式处理。

（三）反映问题比较具体，但被反
映人予以否认且否认理由不充分具
体的，或者说明存在明显问题的，一
般应当再次谈话或者函询；发现被反
映人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
罪问题需要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的，
应当提出初步核实的建议。

（四）对诬告陷害者，依规依纪依
法予以查处。

必要时可以对被反映人谈话函
询的说明情况进行抽查核实。

谈话函询材料应当存入廉政档案。
第三十一条 被谈话函询的党

员干部应当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

会上就本年度或者上年度谈话函询
问题进行说明，讲清组织予以采信了
结的情况；存在违纪问题的，应当进
行自我批评，作出检讨。

第六章 初步核实
第三十二条 党委（党组）、纪委

监委（纪检监察组）应当对具有可查性
的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
问题线索，扎实开展初步核实工作，收
集客观性证据，确保真实性和准确性。

第三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采
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应当
制定工作方案，成立核查组，履行审
批程序。被核查人为下一级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的，纪检监察机关应
当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

第三十四条 核查组经批准可
以采取必要措施收集证据，与相关人
员谈话了解情况，要求相关组织作出
说明，调取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阅
复制文件、账目、档案等资料，查核资
产情况和有关信息，进行鉴定勘验。
对被核查人及相关人员主动上交的
财物，核查组应当予以暂扣。

需要采取技术调查或者限制出
境等措施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严格
履行审批手续，交有关机关执行。

第三十五条 初步核实工作结
束后，核查组应当撰写初步核实情况
报告，列明被核查人基本情况、反映
的主要问题、办理依据以及初步核实
结果、存在疑点、处理建议，由核查组
全体人员签名备查。

承办部门应当综合分析初步核实
情况，按照拟立案审查调查、予以了
结、谈话提醒、暂存待查，或者移送有
关党组织处理等方式提出处置建议。

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应当报纪检
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必要时向
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报告。

第七章 审查调查
第三十六条 党委（党组）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党员、干部以
及监察对象涉嫌严重违纪或者职务
违法、职务犯罪问题审查调查处置工
作，定期听取重大案件情况报告，加
强反腐败协调机构的机制建设，坚定
不移、精准有序惩治腐败。

第三十七条 纪检监察机关经
过初步核实，对党员、干部以及监察
对象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
罪，需要追究纪律或者法律责任的，
应当立案审查调查。

凡报请批准立案的，应当已经掌
握部分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事
实和证据，具备进行审查调查的条件。

第三十八条 对符合立案条件
的，承办部门应当起草立案审查调查
呈批报告，经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负责
人审批，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

准，予以立案审查调查。
立案审查调查决定应当向被审

查调查人宣布，并向被审查调查人所
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通报。

第三十九条 对涉嫌严重违纪或
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人员立案审查调
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主持
召开由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参加
的专题会议，研究批准审查调查方案。

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批准
成立审查调查组，确定审查调查谈话
方案、外查方案，审批重要信息查询、
涉案财物查扣等事项。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主要负
责人组织研究提出审查调查谈话方
案、外查方案和处置意见建议，审批一
般信息查询，对调查取证审核把关。

审查调查组组长应当严格执行
审查调查方案，不得擅自更改；以书
面形式报告审查调查进展情况，遇有
重要事项及时请示。

第四十条 审查调查组可以依
照党章党规和监察法，经审批进行谈
话、讯问、询问、留置、查询、冻结、搜
查、调取、查封、扣押（暂扣、封存）、勘
验检查、鉴定，提请有关机关采取技
术调查、通缉、限制出境等措施。

承办部门应当建立台账，记录使
用措施情况，向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定
期备案。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核对检
查，定期汇总重要措施使用情况并报
告纪委监委领导和上一级纪检监察
机关，发现违规违纪违法使用措施
的，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防止擅
自扩大范围、延长时限。

第四十一条 需要对被审查调
查人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依据监察
法进行，在24小时内通知其所在单位
和家属，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因
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
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而不宜通知或
者公开的，应当按程序报批并记录在
案。有碍调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
即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第四十二条 审查调查工作应
当依照规定由两人以上进行，按照规
定出示证件，出具书面通知。

第四十三条 立案审查调查方
案批准后，应当由纪检监察机关相关
负责人或者部门负责人与被审查调
查人谈话，宣布立案决定，讲明党的
政策和纪律，要求被审查调查人端正
态度、配合审查调查。

审查调查应当充分听取被审查
调查人陈述，保障其饮食、休息，提供
医疗服务，确保安全。严格禁止使用
违反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手
段，严禁逼供、诱供、侮辱、打骂、虐
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

第四十四条 审查调查期间，对
被审查调查人以同志相称，安排学习

党章党规党纪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开
展理想信念宗旨教育，通过深入细致
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其深刻反省、
认识错误、交代问题，写出忏悔反思
材料。

第四十五条 外查工作必须严
格按照外查方案执行，不得随意扩大
审查调查范围、变更审查调查对象和
事项，重要事项应当及时请示报告。

外查工作期间，未经批准，监督
执纪人员不得单独接触任何涉案人
员及其特定关系人，不得擅自采取审
查调查措施，不得从事与外查事项无
关的活动。

第四十六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
当严格依规依纪依法收集、鉴别证
据，做到全面、客观，形成相互印证、
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调查取证应当收集原物原件，逐
件清点编号，现场登记，由在场人员
签字盖章，原物不便搬运、保存或者
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将原物封
存并拍照录像或者调取原件副本、复
印件；谈话应当现场制作谈话笔录并
由被谈话人阅看后签字。已调取证
据必须及时交审查调查组统一保管。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
他违规违纪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
隐匿、损毁、篡改、伪造证据。

第四十七条 查封、扣押（暂扣、
封存）、冻结、移交涉案财物，应当严
格履行审批手续。

执行查封、扣押（暂扣、封存）措
施，监督执纪人员应当会同原财物持
有人或者保管人、见证人，当面逐一
拍照、登记、编号，现场填写登记表，
由在场人员签名。对价值不明物品
应当及时鉴定，专门封存保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设立专用账
户、专门场所，指定专门人员保管涉
案财物，严格履行交接、调取手续，定
期对账核实。严禁私自占有、处置涉
案财物及其孳息。

第四十八条 对涉嫌严重违纪
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的审
查调查谈话、搜查、查封、扣押（暂
扣、封存）涉案财物等重要取证工作
应当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并妥善
保管，及时归档，案件监督管理部门
定期核查。

第四十九条 对涉嫌严重违纪
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的审查
调查，监督执纪人员未经批准并办理
相关手续，不得将被审查调查人或者
其他重要的谈话、询问对象带离规定
的谈话场所，不得在未配置监控设备
的场所进行审查调查谈话或者其他
重要的谈话、询问，不得在谈话期间
关闭录音录像设备。

第五十条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当定期
检查审查调查期间的录音录像、谈话

笔录、涉案财物登记资料，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并报告。

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应当
通过调取录音录像等方式，加强对审
查调查全过程的监督。

第五十一条 查明涉嫌违纪或
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后，审查
调查组应当撰写事实材料，与被审查
调查人见面，听取意见。被审查调查
人应当在事实材料上签署意见，对签
署不同意见或者拒不签署意见的，
审查调查组应当作出说明或者注明
情况。

审查调查工作结束，审查调查组
应当集体讨论，形成审查调查报告，
列明被审查调查人基本情况、问题线
索来源及审查调查依据、审查调查过
程，主要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
罪事实，被审查调查人的态度和认
识，处理建议及党纪法律依据，并由
审查调查组组长以及有关人员签名。

对审查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重要问
题和意见建议，应当形成专题报告。

第五十二条 审查调查报告以
及忏悔反思材料，违纪或者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事实材料，涉案财物报
告等，应当按程序报纪检监察机关主
要负责人批准，连同全部证据和程序
材料，依照规定移送审理。

审查调查全过程形成的材料应
当案结卷成、事毕归档。

第八章 审理
第五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

当对涉嫌违纪或者违法、犯罪案件严
格依规依纪依法审核把关，提出纪律
处理或者处分的意见，做到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手续完备、程序合规。

纪律处理或者处分必须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讨论决定，不允
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

第五十四条 坚持审查调查与
审理相分离的原则，审查调查人员不
得参与审理。纪检监察机关案件审
理部门对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问题，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
处理或者处分的案件和复议复查案
件进行审核处理。

第五十五条 审理工作按照以
下程序进行：

（一）案件审理部门收到审查调
查报告后，经审核符合移送条件的予
以受理，不符合移送条件的可以暂缓
受理或者不予受理。

（二）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已查清主要
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事实并
提出倾向性意见的；对涉嫌违纪或者
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性质认定分
歧较大的，经批准案件审理部门可以
提前介入。 （下转第五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
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长风
破浪会有时。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
创！”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以深邃的眼光和宽广的视野，从民族的根
本利益、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
号召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共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美好未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新中国即将
迎来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在中国强起来的
新时代，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
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心潮澎湃、豪情
满怀。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台湾问
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
相关。自鸦片战争以来，从中国内忧外患、山河破
碎的悲惨境地下，台湾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个世纪，
到后来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
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一水之隔、咫
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
华民族的创伤。然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
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回顾两岸
关系发展历程，我们能够看到，和平总能战胜对
抗，开放总能战胜封闭，融合总能战胜割裂，交流
总能战胜隔阂。《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年来，大
陆日益成为台湾同胞投资兴业、安居乐业的热
土。在时代大潮中，两岸同胞砥砺前行、同舟共
济。台胞台企分享机遇、共享成果，也为大陆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抚今追昔，一个结论
分外鲜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
祉系于民族复兴。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
两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展望未来，我们推
动和平统一进程的能力更强、条件更完备。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方面重大政策主张，科学回答了
新时代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
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的
时代命题，为我们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
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两岸中国人、海
内外中华儿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共担民族
大义、顺应历史大势，我们就能一起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并负垂天翼，俱乘破浪风。”踏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一个属于两岸中国人的新时代已
经到来。让我们精诚团结、携手同心，为同胞谋福
祉，为民族创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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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化战斗队思想，坚持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各项工作和
建设、各方面力量和资源都要聚焦军
事斗争准备、服务军事斗争准备，推动
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有一个很大加强。”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4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
队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习
主席的重要讲话主题重大，高屋建瓴，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
论，为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军事斗争
准备工作、开创新时代强军事业新局
面提供了科学指南。要以习主席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我
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在新的起点上做
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坚决完成党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统帅发号令，演兵启新程。突击车、
榴弹炮一字排开，步兵战车两翼策应，迫

击炮、重机枪、反坦克火箭、榴弹发射器
悉数登场……海军陆战队某旅数千名官
兵威武列阵，拉开2019年度军事训练工
作的战幕。旅长张顺华说，军队是要准
备打仗的，军事斗争准备是我军最重要
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一定要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
神，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工作，提高部队打赢本领。

正在喀喇昆仑腹地驻训的新疆军
区某团官兵，以一场轻武器多能射击
考核拉开新年度军事训练大幕。在海
拔4000多米的陌生地域，每名官兵以
卧、跪、立等不同姿势，连续完成多种
枪械射击。官兵们表示，军事斗争准
备是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是有效塑
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
争的重要保证。抓住了军事斗争准
备，就抓住了部队各项工作的龙头，抓
住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疆场之事，备其不虞。东部战区

陆军某海防旅二营五连驻守在东海深
处的庙子湖岛上。新年开训后，部队
训练强度明显加大。指导员吴杰说，
军事斗争准备要牢牢抓在手上，须臾
不可放松。部队必须树立起一切按实
战要求出发的鲜明导向，大抓体系对
抗训练，大抓复杂环境下训练，大抓极
限条件下训练，把制胜招法练过硬，做
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多
种机型奔赴各训练空域，连贯实施10
余个高难课目训练。中国第五批赴南
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中国第15批
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结合任
务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细化军事训
练计划，开展多个重难点课目训练。
官兵们表示，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
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
准备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在武警雪豹突击队的反劫持演练现

场，作战单元互为对手展开攻防对抗，你
来我往，激战正酣。部队长曲良锋说：

“身处反恐一线，我们对‘宁可备而不战、
不可战而不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新年伊始，北部战区空军某地导
旅扎实推进冬季强训，历经多次战备
等级转换，不断深化实战训练水平。
这个旅着重锤炼营火力单元的动、打、
联、防、保综合能力，不断创新分层施
训、模块组训、换岗互训等深训强训办
法，确保新年度军事训练高标准走深
走实。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白英伟说，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紧紧扭住军事训
练中的短板弱项持续用力，不断跨越
训战之差，让实训紧贴实战。

广大官兵表示，要牢记领袖嘱托、
听从统帅号令，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练好胜战之功，奋力开创军事斗
争准备工作新局面。

记者 梅世雄
据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奋力开创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在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贫困户
有了家庭医生团队

1 月5日，镇巴县长岭镇九阵坝村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医生陈娟（右
一）在观察贫困户陈祥兰（前中）的眼睛
状况。

地处巴山腹地的镇巴县是陕西省
的深度贫困县，这里四成以上的贫困
户属于因病致贫返贫。2016年以来，
镇巴县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程，抽调
整合县镇村三级686名医卫人员组建
180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每个
团队服务一个村，定期入户为贫困户
提供免费的健康指导、常规检查、办理
住院和报销手续等服务。全县5万多
名贫困人口受益。

新华社记者 邵 瑞 摄


